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外〔2012〕36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信息技术学院中澳合作项目延长合作办学有效期及变更专业名称的函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你公司《关于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中澳合作办学项目延长合作有效期和变更合作专业名称的函》（沪华谊人资字〔2012〕8号）收悉。经研究，同意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北部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合作举办的文秘专业中等职业教育项目变更为商务助理专业中等职业教育项目，合作办学有效期延长至2017年8月31日，2012年至2014年每年招生一期，每期招生60人。

有关该项目合作办学的其他事项应按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信息表（0591O，见附件）标明的内容执行。请你公司下属上海信息技术学校将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书正、副本交回我委，办理批准书正本换发和副本签注手续。

如该项目2015年需继续招生，应按照相关规定，凭此批复办理相关合作办学期限的延长报批手续。

附件：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信息表（0591O）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二○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主题词：教育  合作  办学  事项  变更  函

	抄送：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2年4月20日印发
	


（共印20份）

附件：

  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信息表（0591O）
	项目名称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北部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合作举办商务助理专业中等职业教育项目

	办学地址
	上海市真南路1008号

	中外合作办学者
	中方：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中国教育机构法定代表人
	邬宪伟

	
	外方：Brisbane North Institute of TAFE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北部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


	办学层次和类别
	中等职业教育
	学制
	3年

	每期招生人数
	60人
	招生起止年份
	2012年—2014年（每年一期）

	招生方式
	纳入普通中等专业教育招生计划

	开设专业或课程
	商务助理 (专业代码：180300)

	颁发证书
	中方：普通中专毕业证书

	
	外方：Certificate IV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北部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商务管理四级证书）

	审批机关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批准书编号
	PDE31AU5A20020591O

	批准书有效期至
	2017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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